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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在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底，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7.09，

達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高齡化社會指標，這不僅意謂著社會人口的

老化，同時也表示國人的消費、生產、需求、工作、休閒生活、家庭結構、

社會價值觀、社會福利政策、社會資源分配及醫療制度等都必須隨之轉變。 

  老年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成長過程，要盡可能維護高齡人化社會生

活品質，讓所有高齡人士都能尊嚴地有所「終」，實在需要一個完善的安

養制度，有鑑於經常發生消費者與安養機構間關於收費、照護、醫療等爭

議，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於民國92年10月間通國安養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茲敘述如下： 

應記載之事項包括： 

(一) 應明確標示機構提供之安養處所。 

(二) 契約應載明是否定有期限。如有期限，應載明契約存續期間。 

(三)安養機構應提供履行營運擔保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影本。 

(四) 應記載消費者應繳納之保證金及安養費（包括膳食費、住宿費、服

務費、維護費等）。 

(五) 應記載安養費用調高事項。定有期限之安養契約非經消費者同意，

不得調高安養費用。 

(六)應明確記載安養機構提供之服務項目及內容。（大致包括生活服務、

休閒服務及咨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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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應記載進住人發生急、重、傷病或其他緊急意外事故時，安養機構

之處理方法。 

(八) 應記載安養契約消滅後，消費者倘無法自立生活，安養機構應負有

轉介、通報責任。 

(九) 應記載安養契約終止時，安養費退還之內容。 

(十) 應記載消費者遷出安養處所遺留之物品，安養機構應妥為保管，並

應定期限催告消費者取回，所定期限不得少於三十日。 

不得記載事項則包括： 

(一) 約定拋棄契約審閱權。 

(二) 約定保證金數額超過主管機關核定之數額。 

(三) 約定安養費數額超過主管機關核定之數額。 

(四) 約定「安養費以週計費」、「未超過半個月以半個月計費」及「超

過半個月以全月計費」， 或其他類似之收費方式。 

(五) 約定發生急、重、傷病、死亡或其他緊急事故等情事，與安養機構

無關。 

(六)約定如無立遺囑者，其遺體及其遺留財物得依安養機構慣例處理之。 

(七) 任意要求消費者負擔非因可歸責於消費者所生之費用。 

(八) 約定扣抵保證金達一定數額時，安養機構得逕為終止契約。 

(九) 特約排除甲方故意或重大過失之責任。 

(十) 約定消費者遷出安養處所後所遺留之物品，安養機構得任意處置 

(十一) 不得為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平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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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家中若有老人需要被長期照護時，在選擇安養機構應該特別注意下

列事項： 

(一) 選擇合法立案、評鑑、風評較好的安養機構 

   民國96年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曾會同地方消保官、消防、

營建、衛生及社政等單位對全國163家老人福利機構進行查核，該次查核

結果發現大部分未立案的老人福利機構在各方面表現都比較不理想。因此，

消費者在選擇安養機構時應先向各直轄市、縣(市)社會局查詢合法立案的

安養機構。另外消費者也可以參考內政部及各縣市政府對安養機夠的評鑑

資料， 為親愛的家人選擇經評鑑為優等或甲等的機構就養。 

(二) 進行實地訪查 

  替心愛的家人選擇安養處所必須像買房屋一樣謹慎，在決定前應不

定時（白天、晚上、雨天、晴天、特殊節日）至安養機構進行訪查，首先

應觀察安養機構安全設備是否齊全，包括寢室、衛浴設備是否裝設緊急呼

叫鈴、浴廁是否有扶手、防滑等設施、避難指示是否明確、出入口及避難

口通是否通暢；其次，要察看居住環境是否乾淨，陽光是否充足、空間會

不會太擁擠、有無隱私性；再者專業看護人力是否充足等都應該要注意，

確定安養機構適合並符合家中老人之需求才能將老人送至該安養機構。 

(三) 訂定合理的安養契約 

  除前述安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外，消費者也可以參

考行政院消保會及內政部訂頒之安養定型化契約範本，就保證金、安養費、

自費項目、緊急事故之處理及其他雙方權利義務事項，與企業經營者訂定

合理安養契約，維護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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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時常探視安養的家人 

    選擇安養機構時，最好能挑選離家近，方便探視的合法機構，消費者

時常探視就養的家人，瞭解機構對家人之照護情形，最能瞭解並協助家人

適應機構生活。且家人的探視給安養的老人帶來許多精神寄託與安慰，能

穩定安養老人的情緒。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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